附件1：
施工单位资格声明函及审计配合承诺书

致：海口市机关幼儿园
[bookmark: _GoBack]本单位郑重声明如下：
一、本单位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二、本单位未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，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三、本单位不存在与其他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情形，未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。
四、审计配合承诺：本单位承诺在参与本项目遴选及成交后，无条件接受并配合采购人及审计部门（包括但不限于幼儿园内部审计、第三方审计机构）对本项目进行全过程审计审查，包括但不限于资质审查、招标程序、报价合理性、合同履行、工程变更、竣工验收、工程款支付、结算审核等环节。按时提供真实、完整、合法的审计所需资料，不拒绝、不拖延、不弄虚作假。如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接受取消资格、解除合同、列入不良行为记录等处理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。

特此声明。



声明人（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